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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朱  军  卢顺民  章建中 

     

     

     

李  华  陈平华  彭敏峰 

     

     

     

王  芸  邹晓明  陈伟华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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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数量：1,701万股  

2、发行价格：22.00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37,422万元  

4、募集资金净额：35,570万元  

  

本次发行新增 1,701 万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1年 7

月 20日。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新增 1,701万

股股份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2年 7月 20日。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股票在 2011 年 7月 20日（即上市日）不除权，

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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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上下文中另行规定，本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的词语应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江特电机 指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江特集团 指 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 1,350 万股（含

1,350 万股）。由于 2011年 2 月 25 日公司实施了按

10:8的比例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因此本次非

公开股票数量相应的调整为不超过 2,430 万股（含

2,430万股） 

国金证券/保荐人/保荐机构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立信大华 指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近三年 指 2008年、2009年和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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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IANGXI SPECIAL ELECTRIC MOTOR  Co.,LTD  

法定代表人 朱军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195,203,822元 

成立日期 1991年 11月 26日 

公司住所 江西省宜春市环城南路 581 号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及代码 江特电机，002176 

上市日期 2007年 10月 12日 

邮政编码 336000 

电话 0795-3266280 

传真 0795-3274523 

互联网址 http://www.jiangte.com.cn 

电子信箱 zhaizn681122@163.com 

 

公司经营范围：电动机、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通用设备、水轮机及辅机、

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专用设备、建筑工程用机械、模具、金属制品的

制造、销售；除国家汽车目录管理以外的电动车辆的制造与销售；金属废料和

碎屑的加工、处理；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

品的批发、零售、技术服务；房屋及设备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

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

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起重冶金电机、高压电机等特种电机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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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公司分别于 2010年 12月 13日召开的第

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1 年 1 月 21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2011 年 1 月 6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11 年 2 月 16 日召开

的 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 2011 年 6 月 1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通过。2011年 6月 29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江西特种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020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2,430万股新股。 

 

2011年 7月 7日，公司向天津康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博弘数

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津

六禾碧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位投资者分别发送了《江西特种

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缴款通知书》，通知上述发行对象于 2011

年 7月 11日上午 12:00前，将认购资金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江西特种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A 股股票网下申购资金到位情况的验证报告》

（川华信验（2011）24号）验证，截至 2011 年 7月 11日 12:00止，保荐人（主

承销商）国金证券已收到人民币 414,220,000.00 元，其中有 4 家获配投资者缴

纳的保证金及认购款合计 374,220,000.00 元，有效申购对象申购股份数合计

1,701 万股，申购单价为 22.00 元/股，未获配投资者缴纳的保证金为人民币

40,000,000.00元。 

2011年 7月 11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公司指

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划转了认股款。经立信大华出具“立信大华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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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89”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1 年 7 月 11 日止，公司实际已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701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4,220,000.00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8,52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55,700,000.00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1年 7月 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1年 7 月 20日，自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后经公司申请可以上市流通。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

定，2011年 7月 20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01 万股，全部

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经公司2010年12月13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1年1月21日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2011年1月6日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2011年2月16日

2010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0年12月15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

即不低于29.23元/股。由于2011年2月25日公司实施了每10股派发现金0.35元（含

税）的利润分配方案及按10:8的比例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因此本次非公

开发行价格相应的调整为不低于16.22元/股。（结果四舍五入至0.01元）。 

在此原则下，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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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原则确定。公司和国金证券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

投标统计，通过薄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格为 22.00元/股，相当于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底价 16.22元/股的 135.64%，

相当于本次发行定价日（2011 年 7 月 6 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23.16 元/股的

94.99%。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74,22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

用、保荐费用、律师费用等）18,520,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355,700,000.00

元。 

 

发行人与国金证券于 2011 年 7 月 1 日向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向发行人提交认

购意向书的 47名投资者、2011年 6月 29日收盘后登记在册前 20名股东（不包

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中两位自然人股东李贤婷、何秀兰

联系不上）以及其他符合证监会要求的询价对象（其中包括 23 家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10家证券公司、7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共 105名投资者发送了《江西

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2011年 7月 6日 9:00-12:00），

发行人与国金证券共收到 15 个投资者以传真方式送达的《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其中宜春市

袁州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的保证金截止 12:00并未收到，被认定无效，上海

凯思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虽已提交申购报价单并已缴付申购保证金，

但因其不在认购邀请书发送名单内，被认定无效，其余 13家均为有效申购报价，

有效报价区间为 18.00 元/股-23.50元/股。国金证券对全部有效《申购报价单》

进行了薄记建档，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进行了现场见证。 

询价对象的各档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机构自然人名称 

申购价格

（元） 
申购数量（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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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构自然人名称 

申购价格

（元） 
申购数量（万股） 

1 上海明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11 310 

2 西安长咸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18.60 300 

3 天津六禾碧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00 300 

20.00 340 

18.00 380 

4 常州常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1.25 300 

5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06 300 

6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51 382 

7 
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2.32 300 

21.08 400 

8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00 300 

22.00 800 

9 上海凯思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81 300 

22.57 400 

21.08 500 

10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8.11 500 

11 天津康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80 490 

21.50 474 

23.50 361 

12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1.76 300 

13 宜春市袁州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18.20 300 

18.10 300 

18.30 300 

14 卢君 18.16 300 

1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00 800 

21.00 470 

21.66 460 

根据《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定价

原则，公司和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2.00 元/股，申购价格在发行价格

以上的认购对象均确定为最终认购对象。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 

申购数量

（万股） 

发行价格

（元） 

获配数量

（万股） 

1 
天津康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3.50 361 

22.00 

361 

2 
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32 300 300 

3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00 800 800 

4 
天津六禾碧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2.00 30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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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 

申购数量

（万股） 

发行价格

（元） 

获配数量

（万股） 

合  计 - 1,761 - 1,701 

注：根据认购邀请书“价格优先、数量优先”的原则，天津六禾碧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申购并未完全获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为不超过十家特定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及其他机构投

资者、法人及自然人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会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如下表所示，发行对象均承诺其

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万股） 限售期 

1 天津康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1 12个月 

2 
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0 12个月 

3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00 12个月 

4 
天津六禾碧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40 12个月 

合  计 1,701 - 

 

1、天津康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52号滨海金融街6号楼三层T3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继新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

相关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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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认购数量：361万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

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2、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开发区新城路52号滨海金融街6号楼三层I30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

及相关咨询服务。国家有专营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认购数量：300万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

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3、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29层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姓名：杨鶤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800万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

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4、天津六禾碧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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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82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202-E072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

相关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国家有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认购数量：240万股 

限售期限：12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

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 1,701 万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在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并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1 年 7 月 20 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2011 年 7 月 20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

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2

年7月20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法定代表人：冉  云 

保荐代表人：罗洪峰、韦建 

项目协办人：王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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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B座802室 

联系电话：010-66574209 

传    真：010-66574790 

 

负 责 人：付  洋 

经办律师：鲍卉芳、周群、张宇佳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9号国际大厦2301室 

联系电话：010-85262828 

传    真：010-85262826 

 

法定代表人：梁  春 

经办人员：周益平、刘勇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叠山路119号天河大厦八楼 

联系电话：0791-6829309 

传    真：0791-6829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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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  

截至 2011年 6 月 29日，公司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限售股数 

（股） 

1 
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

公司 
61,321,512.00 31.41 境内非国有法人 - 

2 
宜春市袁州区国有资产

运营有限公司 
18,256,882.00 9.35 国有法人 -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二户 
4,896,000.00 2.51 

基金、理财产品

等其他 
- 

4 恒泰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3,979,637.00 2.04 境内非国有法人 - 

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 3,094,101.00 1.59 
基金、理财产品

等其他 
- 

6 

申银万国-中行-申银万

国 2 号策略增强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1,950,000.00 1.00 
基金、理财产品

等其他 
- 

7 海通－中行－富通银行 1,509,848.00 0.77 境外法人 - 

8 

中国建设银行－华商产

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400,000.00 0.72 
基金、理财产品

等其他 
- 

9 

中国农业银行－东吴进

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363,167.00 0.70 
基金、理财产品

等其他 
- 

10 

申银万国－中信－申银

万国 3 号基金宝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1,166,256.00 0.60 
基金、理财产品

等其他 
- 

合计 98,937,403.00 50.69 -- -- 

10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限售股数 

（股） 

1 
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

限公司 
61,321,512 28.90 境内非国有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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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宜春市袁州区国有资

产运营有限公司 
18,256,882 8.60 国有法人 - 

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

组合 
8,000,000 3.77 

基金、理财产品

等其他 
8,000,000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二户 
4,896,000 2.31 

基金、理财产品

等其他 
- 

5 
恒泰高新科技有限公

司 
3,979,637 1.88 境内非国有法人 - 

6 
天津康荣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610,000 1.70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10,000 

7 

博弘数君（天津）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000,000 1.41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0,000 

8 海通-中行-富通银行 2,459,794 1.16 境外法人 - 

9 

天津六禾碧云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400,000 1.13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0,000 

10 

申银万国-中行-申银万

国 2号策略增强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1,800,000 0.85 
基金、理财产品

等其他 
- 

合计 109,723,825 51.70 - 17,010,000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1,701万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11年 6月 29日） 

本次发行后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权登记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5,786 0.06 17,135,786 8.07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5,078,036 99.94 195,078,036 91.93 

合计 195,203,822 100 212,213,822 1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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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

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以公司截至 2010年 12月 31日/2011年 3月 31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和 2010 年度/2011 年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基准，本次发行

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期间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股） 
2011年 3月 31日 1.99 3.51 

2010年 12月 31日 1.96 3.48 

每股收益（元/股） 
2011年一季度 0.05 0.05 

2010年度 0.17 0.15 

注：本次发行前 2010年度每股收益及截至 2010 年 12月 31日每股净资产是按照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总股本计算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是主要从事起重冶金电机、高压电机等特种电机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本次募集投资的变频调速高压电机和高效率高压电机为公司主

营业务，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建设项目是公司现有业务的延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投资方向围绕公司主业进行，并对公司现有业务进行发展和延伸，本次非公开

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

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

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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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而且这些投资者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方

关系，因此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本次发行前后，公

司与控股股东江特集团、实际控制人朱军、卢顺民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和关联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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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08 年度财务报告由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审计，出具了

“华德股审字（2009）5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09 年度和 2010 年

度财务报告均由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审计，并分别出具了“立

信大华审字（2010）1761 号”和“立信大华审字（2011）028 号”标准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 

注：发行人聘请的审计机构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被北京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合并完成后，机构名称为：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2010/2010-12-31 2009/2009-12-31 2008/2008-12-31 

总资产 678,840,435.98 537,005,384.73 548,330,617.14 

总负债 293,071,393.67 179,266,410.29 198,170,077.30 

少数股东权益 2,929,843.83 3,284,966.75 1,500,000.00 

所有者权益 385,769,042.31 357,738,974.44 350,160,539.84 

营业总收入 525,463,592.24 320,912,528.89 413,028,560.81 

利润总额 36,260,220.77 10,794,125.71 28,667,641.66 

净利润 32,175,697.75 8,901,831.64 24,341,54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542,413.64 9,188,973.83 8,541,114.6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9,968,629.17 -26,540,359.28 -26,329,923.4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4,351,678.01 -9,523,687.82 -11,991,351.8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25,923,074.18 -26,874,828.60 -29,783,9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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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10/2010-12-31 2009/2009-12-31 2008/2008-12-31 

流动比率（倍） 1.84 2.31 2.26 

速动比率（倍） 1.35 1.55 1.4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2.84% 33.63% 34.82%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56 2.73 4.25 

存货周转率（次） 3.14 1.69 2.25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5,109.04 2,374.86 4,188.25 

利息保障倍数（倍） 10.98 3.30 6.1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股） 0.11 0.08 0.08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24 -0.25 -0.27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

低的净利润全面摊薄）（元/股） 
0.23 0.04 0.19 

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

低的净利润全面摊薄）（元/股） 
0.23 0.04 0.19 

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

低的净利润加权平均）（%） 
6.88 1.22 5.91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及其占总资产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 年 12 月 31日 2009年 12月 31日 2008年 12月 31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 51,833.50 76.36 38,664.69 72.00 44,394.61 80.96 

非流动资产 16,050.54 23.64 15,035.84 28.00 10,438.45 19.04 

资产总计 67,884.04 100% 53,700.53 100.00 54,833.06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总额呈“U”型增长态势。200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较上

年末减少 1,132.53 万元，主要原因是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公司经营规模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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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末货币资金、存货、银行存款、预收账款等金额均较上年减少。2010 年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复苏与增长，公司生产经营形势明显好转，起重冶金电机、

高压电机、风力配套电机的订单数量增幅较大，公司销售收入大幅增长，2010

年末总资产同比增长 26.41%。 

在公司资产构成中，流动资产所占比重较大，2008年末、2009 年末和 2010

年末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80.96%、72.00%和 76.36%，表明公司资产

的流动性较强。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构成及其占负债总额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12.31 2009.12.31 2008.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 28,214.18 96.27 16,747.28 93.42  19,657.48 99.19  

非流动负债 1,092.96 3.73 1,179.36 6.58  159.53 0.81  

 负债合计  29,307.14 100.00 17,926.64 100.00 19,817.01 100.00 

公司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2008年末、2009 年末、2010年末流动负债占总

负债的比例分别为：99.19%、93.42%、96.27%。2009 年末公司流动负债减少，

非流动负债增加。其中流动负债减少比例较大，主要原因是公司减少了短期借款

和预收款项。非流动负债增加主要为收到的政府补助，在确认应收的补贴款时计

入“递延收益”科目，报表列示时计入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2010 年末流动负

债增加较多，主要原因为公司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增加所致。 

 

公司各报告期末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和利息保障倍数有关数据如下： 

财务指标 2010 年 2009年 2008年 

流动比率（倍） 1.84 2.31 2.26 

速动比率（倍） 1.35 1.55 1.4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口径，%） 42.84% 33.63% 3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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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10 年 2009年 2008年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5,109.04 2,374.86 4,188.25 

利息保障倍数 10.98 3.30 6.17 

公司2008年、2009年、2010年流动比率分别为2.26、2.31和1.84，2010年流

动比率较2009年末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2010年短期借款、应付账款等流动

负债增长幅度较大。公司报告期内速动比率分别为1.40、1.55、1.35，变动不大。 

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速动比率明显低于流动比率主要原因是公司的存货金

额较大，导致存货占流动资产比例较高，因此公司的速动比率明显低于流动比率。 

按母公司报表口径，公司2008年末、2009年末、2010年末的资产负债率分别

为34.82%、33.63%、42.84%，2010年资产负债较2009年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2010

年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增加所致。公司资产负债率不高，总体来看，公司举债规

模正常，公司偿债有保证。 

公司2008年度、2009年度和2010年度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分别为4,188.25

万元、2,374.86万元和5,109.04万元，能满足目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对现金的需

要，偿债能力未受到重大不利因素影响。 

公司2008年度、2009年度和2010年度的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6.17、3.30 和

10.98，呈“U型”趋势。2009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减少、利润下降导致利息保障倍

数降低，2010年公司营业收入增加、利润增加导致利息保障倍数提高。 

整体而言，公司资产负债率不高，偿债压力不大，公司偿债能力未受到重大

不利因素的影响。公司根据自身的管理水平、资金周转能力和宏观政策，确定适

当的项目投资开发进度和业务拓展力度，确保项目投资和业务拓展与公司的财务

状况相适应，降低财务风险，控制合理的资产负债率，充分挖掘资产周转速度和

规模效益的潜力，提高资金利用率。 

 

发行人报告期现金流量及变化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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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10 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4.24 918.90 854.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6.86 -2,654.04 -2,632.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35.17 -952.37 -1,199.1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92.31 -2,687.48 -2,978.40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均为正值，公司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低于营业收入，主要系公司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大幅增加以及

应收账款增加所致。2008年、2009年、2010 年公司收到的应收票据分别为 2.45

亿元、2.02亿元、4.08 亿元，因此，受公司应收票据金额较大的影响，公司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低于营业收入。 

2008 年、2009 年和 2010 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632.99万元、-2,654.04 万元和-2,996.86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新增投资

建设厂房、采购机器设备等所致。 

2010 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435.17 万元，主要系公司

增加银行借款所致。2010 年末短期借款数额较 2009 年末增加了 5,080 万元，

主要因为公司向银行借入了 12,860 万元的短期借款所致。2009 年公司筹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52.37万元，主要因为公司在偿还了 10,240 万元短

期借款之后又新借入 9,740万元的短期借款所致。 

 

公司的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公司主营业务突出，报

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均在 96%以上。公司营业收入产品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10 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一、电动机 40,942.33 77.92% 29,529.87 92.02% 37,260.44 90.21% 

1、低压电机 31,530.26 60.00% 23,953.19 74.64% 27,567.21 66.74% 

（1）起重冶金电机 28,603.43 54.43% 19,496.54 60.75% 23,535.99 56.98% 

①塔吊电机 12,794.94 24.35% 4,083.63 12.73% 4,213.63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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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其他起重冶金电机 15,808.49 30.08% 15,412.91 48.03% 19,322.36 46.78% 

（2）电梯扶梯电机 1,014.38 1.93% 1,585.85 4.94% 1,158.52 2.80% 

（3）其他低压电机 1,784.58 3.40% 2,870.80 8.95% 2,872.70 6.96% 

（4）防爆电机 127.87 0.24% - - - - 

2、中型高压电机 9,412.07 17.91% 5,576.68 17.38% 9,693.23 23.47% 

二、发电机 4,591.97 8.74% 430.15 1.34% 1,251.79 3.03% 

1、水轮发电机 - - - - 345.26 0.84% 

2、风力发电及配套电机 4,591.97 8.74% 430.15 1.34% 906.53 2.19% 

三、机械产品 4,497.25 8.56% 1,684.39 5.25% 1,503.09 3.64% 

四、锂离子电池材料 440.58 0.84% - - - - 

主营业务合计 50,472.12 96.05% 31,644.41 98.61% 40,015.32 96.88% 

其他业务 2,074.24 3.95% 446.84 1.39% 1,287.53 3.12% 

合计 52,546.36 100% 32,091.25 100% 41,302.85 100% 

200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务收入 32,091.25 万元，比 2008 年下降 22.30%。

公司营业务收入同比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金融危机因素的影响，公司主导

产品起重冶金电机及高压电机的市场需求全年持续低迷，造成公司销售订单大

幅下滑。其中电动机产品收入 29,529.87，下降 20.75%，起重冶金电机收入

19,496.54万元，同比下降 17.16%；中型高压电机收入 5,576.68万元，同比下

降 42.47%。 

201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546.36 万元，比 2009年同期增长 63.74%。

公司 2010 年营业务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复苏与增长，公

司生产经营形势明显好转，其中塔吊电机、中型高压电机、风力配套电机的订单

增长较大。塔吊电机销售收入的大幅增长与工程机械行业的快速发展及保障房建

设密切相关，风力发电配套电机销售收入的大幅增长与近年来我国风电产业的快

速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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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37,422.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包

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律师费用等）1,852.00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35,570.00

万元，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总

额（万元） 

1 
变频调速高压电机和高效率高压电机技术改

造项目 
24,000.03 24,000.03 

2 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建设项目 8,071.87 8,071.87 

3 电动汽车驱动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499.06 3,499.06 

合  计 35,570.96 35,570.96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切实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在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以上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

后再予以置换；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低于上述投资项目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不足部分公司将利用自筹资金解决。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立项备案及环评批复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备案文号 环评批复 

1 
变频调速高压电机和高效率

高压电机技术改造项目 
袁区发改行服字[2011]4号 宜环评字[2011]72号 

2 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建设项目 袁区发改行服字[2011]5号 宜环评字[2011]71号 

3 
电动汽车驱动技术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袁区发改行服字[2011]3号 宜环评字[2011]69号 

 

在本次发行前，公司已按照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将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中小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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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细则》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情况如下： 

开户行：工商银行宜春分行东风支行 

户  名：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1508200829000086958 

开户行：招商银行南昌昌南支行 

户  名：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791903979810909 

开户行：中国银行宜春市分行灵泉支行 

户  名：江西江特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账  号：20371185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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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江特电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

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发行过程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

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全部

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对发行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公平、公正，

符合《发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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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时间：2011年 1月 14日 

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罗洪峰、韦建 

保荐期限：自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

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届满时止。 

 

以下，甲方为江特电机，乙方为国金证券。 

1、甲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中国证监会《保荐办法》的规定，勤勉履行保荐

职责，尽职推荐甲方证券发行上市，持续督导甲方履行相关义务； 

（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保荐办法》的规定配备两名保荐代表人及有

经验的其他专业人员对甲方进行保荐工作。 

（3）甲方应通知乙方的保荐代表人及相关人员列席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

事会会议； 

（4）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提前十个工作日书面通知乙方并听取乙方

的咨询意见，同时应乙方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如乙方就相关事项发表否定意

见时，在与甲方充分沟通后，应提请甲方应就此事项予以完善。在实际发生该

等事项后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事项的说明及相关文件提供给乙方；在实施

或进展过程中，应乙方的要求，甲方应及时将进展的情况以书面形式向乙方通

报并提供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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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何性质、形式、内容的关联交易； 

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任何变化； 

③对外担保事项； 

④对外投资项目； 

⑤重要资产(包括股权)的处置(包括收购和出售)； 

⑥对外签署其他重大合同、协议及协议性法律文件； 

⑦任何涉及法定信息披露义务的事项，或者向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报告有

关事项； 

⑧中国证监会规定或者本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事项。 

（5）当甲方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时，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违法违规行为之

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乙方； 

（6）甲方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应在会议的法定通知时限内，将章

程或相关规定中有关会议通知的内容(包括各项议题议案)书面通知乙方，并听

取乙方就上述各项内容所发表的意见； 

（7）根据中国证监会《保荐办法》的规定，接受乙方的持续督导。 

2、乙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为保证保荐工作顺利进行，在保荐期内，乙方保荐代表人及相关人员

有权查阅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并视会议内容有权列席相关的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有权在不影响甲方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为

实施保荐工作开展必要的现场调查，对相关人士进行问询； 

（2）乙方有权要求甲方积极配合乙方作好保荐工作：有权要求甲方向乙方

提供保荐工作所需要的有关情况和资料，并对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负责，保证没有虚假、误导和重大遗漏的情形； 

（3）接受中国证监会对其及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相关活动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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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督导期内，乙方依法对甲方的规范化运作进行督导，针对甲方具体

情况确定持续督导的内容和重点，并承担下列工作： 

①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甲方资源的

制度； 

②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甲方利益的内

控制度； 

③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

联交易发表意见； 

④督导甲方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

证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⑤持续关注甲方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⑥持续关注甲方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⑦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工作。 

⑧持续督导期届满，如有尚未完结的保荐工作，乙方应继续完成；持续督

导期间未勤勉尽责的，持续督导期届满，乙方仍应承担相应责任。 

（5）乙方履行保荐职责发表意见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并就甲方存在的

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督促甲方做出说明并限期纠正，同时记录于

保荐工作档案，并根据有关规定公开发表声明、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报告； 

（6）乙方应当自持续督导工作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报送“保荐总结报告书”。 

 

本保荐机构认为：江特电机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

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国金证券愿意推荐江特电机本次

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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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罗洪峰                   韦  建 

 

 

 

项目协办人：  _________________ 

                   王培华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 

                   冉  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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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

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上述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鲍卉芳            周  群             张宇佳 

 

负 责 人：  _______________ 

                 付  洋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011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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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

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周益平                    刘  勇 

 

 

 

法 定 代 表 人：  _________________ 

                      梁  春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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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证券发行保荐书； 

2、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尽职调查报告； 

3、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法律意见书； 

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律师工作报告；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1、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环城南路581号 

电话：0795-3266280 

传真：0795-3274523 

2、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B座802室 

电话：010-66574209 

传真：010-66574790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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